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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佈
須予披露交易
收購物業

根據日期為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一日的拍賣確認函，宇龍深圳（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
公司，是中國的無線解決方案及設備供應商）確認收購宇龍深圳在拍賣會上成功競投的
該物業，並同意支付該物業的代價人民幣99,000,000元，另向拍賣人支付拍賣服務費人
民幣1,490,000元。根據聯合競投協議，宇龍深圳為其本身及代表普晟收購該物業，據此
協議，雙方同意宇龍深圳將競投該物業，倘成功競投，宇龍深圳及普晟將分別支付該物
業的價格及其他相關開支的75%及25%，並按上述比例取得該物業的所有權。

於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日，宇龍深圳參與該物業在深圳舉行的公開拍賣，並在拍賣會成
功競投該物業。

根據上市規則，宇龍深圳透過拍賣方式收購該物業的部份權益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
易。一份載有有關收購該物業詳情的通函，將於實際可行情況下儘快寄發予本公司股
東。

拍賣確認函

於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一日，宇龍深圳（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是中國的無線解決
方案及設備供應商）與拍賣人簽訂拍賣確認函，據此，宇龍深圳確認收購宇龍深圳在拍賣
會上成功競投的該物業，並同意支付該物業的代價，另向拍賣人支付拍賣服務費人民幣
1,490,000元。



拍賣確認函的詳情如下：

簽訂日期 ： 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一日

訂約各方 ： 委託方 ： 廣東省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
勝出競投者 ： 宇龍深圳
拍賣人 ： 深圳市土地房產交易中心

該物業 ： 地址 ： 深圳高新科技工業園北區第T401-0091號地段的土地
使用權及其上所建樓宇

總樓面面積 ： 32,894.8平方米
該物業其上建有四幢樓宇，總建築面積為64,607平方
米，並按「如實」基準出售相同面積。

代價及其他費用 ： 人民幣99,000,000元，即宇龍深圳在拍賣會上開出並獲拍賣人接納的
該物業最終競投價。拍賣會乃公開舉行，並以舉手形式進行拍賣。

代價另加人民幣1,490,000元的拍賣服務費將於簽訂拍賣確認函日期起
計三個營業日內以現金支付。

此外，由二零零四年一月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期間，就該物業未支
付的土地使用費為人民幣444,572元。

拍賣服務費人民幣1,490,000元、前擁有人欠付的未支付土地使用費人
民幣444,572元及宇龍深圳應付的土地使用費約人民幣20,000元（有待
深圳市國土資源和房產管理局作最後裁決），亦將由宇龍深圳及普晟
按其各自於聯合競投協議所協定的比例承擔。收購該物業無須支付
土地溢價。董事會確認，倘有其他費用，本公司將遵守上市規則的
規定。

聯合競投協議

於二零零六年二月十六日，宇龍深圳及普晟訂立聯合競投協議，據此，雙方同意宇龍深
圳及普晟將分別支付該物業的價格及其他相關開支的75%及25%，並按上述比例取得該物
業的所有權，即宇龍深圳將獲得該物業總樓面面積24,671平方米及其上所建三幢樓宇（建
築面積48,466平方米）的所有權，而普晟將獲得該物業餘下總樓面面積8,223.7平方米及其
上所建餘下一幢樓宇（建築面積16,152平方米）的所有權。宇龍深圳及普晟將就其各自擁有
的該物業的部分及其上所建的樓宇個別申請索取所有權證。根據聯合競投協議，雙方同
意倘該物業的價格超出人民幣130,000,000元，宇龍深圳將不會出價。經考慮位於高新科技
工業園的地盤的戰略性位置、該物業的發展潛力，以及其對提升本集團整體企業形象的
固有價值等因素後，雙方認為有關價格乃屬合理。



有關本集團的資料

本公司的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其附屬公司的主要業務為在中國提供無線解決方案及設
備。

有關其他各方的資料

普晟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第三方，普晟的主要業務為在中國從事高科技電子產
品進出口及研究開發。

拍賣人乃一間主要業務為房地產代理及召開房地產拍賣會的公司。

該物業的委託方為廣東省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

董事確認

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據彼等所知、所悉及所信，普晟、拍賣人及彼等各自
的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第三方。

資金來源

宇龍深圳負責支付總代價人民幣99,000,000元的75%，即人民幣74,250,000元，此筆款項將
由兩筆為數人民幣20,000,000元及人民幣40,000,000元（分別於二零零五年四月及二零零五
年十二月由宇龍深圳借入）的現有銀行貸款（兩者均無抵押）撥付，而餘額將由宇龍深圳以
內部資源撥付。

進行聯合競投及收購事項的理由

鑒於業務不斷擴張，本集團的現有辦公室已不敷應用，故本集團一直物色擴大或搬遷辦
公室的機會。此外，董事會認為搬遷至高新科技工業園將提升本集團的知名度及整體企
業形象。本集團擬將宇龍深圳根據聯合競投協議及拍賣確認函收購的該物業權益佔用作
辦公室用途。該物業的上述75%權益將被視為本集團的固定資產並因此於本集團的賬目入
賬。

董事會認為，在第三方的支持下競投該物業較具成本效益（該第三方將取得該物業的部分
權益），因董事會認為本集團在可見未來的業務發展，將不足以成為本集團收購並佔用全
部該物業的理由。

董事會認為聯合競投協議及拍賣確認函的條款屬公平合理，且收購該物業部份權益乃符
合本公司股東的最佳利益。



一般資料

根據上市規則，收購該物業的部份權益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一份載有有關收購
事項詳情的通函，將於實際可行情況下儘快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釋義

「拍賣會」 指 拍賣人於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日在深圳舉行的公開拍賣會，拍賣（其
中包括）該物業；

「拍賣人」 指 深圳市土地房產交易中心；

「拍賣確認函」 指 宇龍深圳與拍賣人就確認及制定拍賣會的條款而於二零零六年二月
二十一日訂立的函件；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中國無線科技有限公司，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
股份於聯交所上市；

「代價」 指 人民幣99,000,000元，即該物業的代價；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獨立第三方」 指 與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的任何董事、行政總裁或主要股東或彼
等各自的聯繫人（定義見上市規則）概無關連的獨立第三方；

「聯合競投協議」指 宇龍深圳與普晟於二零零六年二月十六日訂立的協議，據此，訂約
各方同意根據協議的條款及條件就該物業競投；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該物業」 指 深圳高新科技工業園北區第T401-0091號地段的土地使用權及其上所
建樓宇；

「普晟」 指 深圳市普晟經貿有限公司；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宇龍深圳」 指 宇龍計算機通信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平方米」 指 平方米



本公佈乃承董事會之命而作出，董事會各董事願就本公佈的準確性個別及共同承擔責任。

承董事會命
中國無線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
蔣超

香港，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董事會包括兩名執行董事郭德英先生及蔣超先生、兩名非執行董事楊曉女士及馬德惠女士，

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黃大展博士、謝維信先生及陳敬忠先生。

董事願就本公佈所載資料的準確性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並於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於本

公佈內所發表的意見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而達致，且本公佈並無遺漏其他事實，以致本公佈所載任何陳述有所誤

導。


